
2026 年 1 月起实施的《山西省住宅
物业服务标准》系统性地为公共收益管
理构建了可行性方式，旨在从根本上解
决权属不清、管理混乱的历史问题。

新规进一步强调，公共收益在扣除
合理成本后，所有权归属于全体或部分
相关业主。知情业内人士介绍，在《民
法典》和《物业管理条例》中，公共收益
的归属都有明确的界定，《中华人民共
和 国 民 法 典》第 二 百 八 十 二 条 明 确 规
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
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
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
主共有。”同时，《物业管理条例》第五
十四条也对利用共用部位、设施设备经
营需经业主同意并收益归业主所有作
出了原则规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法律规定常常遭遇‘最后一公里’的梗
阻。比如共有部分具体指哪些？什么
是合理成本？收益如何管理、公示、使
用？这些关键细节业主不明，导致公共
收益长期沉睡在纸面文件。”业内人士
表示，公共收益在实践中极易滑入权属

模 糊 、管 理 混 乱 、监 督 缺 位 的 灰 色 地
带。山西省此次出台的新规，其核心价
值正是将此前已有的原则性规定，转化
为一套具体、可操作、可监督的地方性
实施细则。

除此之外，针对公共收益最易被侵
占、挪用的风险，新规开出了“专户共
管”的硬核处方。它强制要求公共收益
必须存入设立的专用银行账户，并积极
探索由物业主管部门、街道办事处和业
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实行“三
方共管”的模式。这一设计，如同为公
共收益资金筑起了一道物理“防火墙”，
通过制度性安排将资金与物业服务企
业的日常运营账户隔离，从源头上防止
资金被随意划转或挪用，确保这笔“业
主的钱”的安全独立。新规强制规定，
公共收益管理人必须每季度第一个月
月底前，将上一季度的收支明细在小区
显著位置公示，并上传至“山西智慧物
业管理服务平台”。每年第四季度的年
度收支情况公示期不少于 30 日，保障业
主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事实上，公共收益的归属、使用一
直有明确的界定，因此在山西地方政
策出台前，省内一些地区和小区已通
过实践探索，形成了很多管理优秀的
案例。”业内人士表示，这些成功的经
验印证了新规设计的合理性。

例如太原市杏花岭区五×花园小
区，已经连续两年为千余户居民发放
年货，而发放的主体并非物业公司，而
是小区业主委员会。小区业委会负责
人介绍，采购年货的资金来源于小区
公共收益——那些长期隐身于电梯广
告 屏 后 、停 车 场 道 闸 内 的 公 共 收 入 。
五×花园北区的转变，是山西省推动
公共收益“由暗转明”“为民所用”实践
中的一个温暖注脚。曾经，这里的公
共收益也是一笔“糊涂账”。在业委会
成立前，由开发商聘请的前期物业公
司 代 管 代 收 ，账 目 从 未 向 业 主 公 示
过。改变始于 2023 年，在属地街道、社
区及相关部门支持下，经过热心业主
的不懈努力，小区终于依法成立了业
委会。业委会第一把火，便是梳理并

公示了沉睡多年的公共收益账目，让
停车费、场地租赁费等收入汇集成一
个属于全体业主的“钱袋子”。

同样将小区公共收益合理分配给
业主的还有太原市小店区真武南路社
区的昱×小区。据了解，该小区建于
2005 年 ，现 有 8 栋 居 民 楼 ，444 户 居
民。由于产权问题，开发商提前撤离
造成小区基础设施不完善。为更好地
服务居民群众，提高小区治理水平，真
武 南 路 社 区 于 2021 年 年 底 成 立 物 管
会 ，将 2025 年 15 万 元 公 共 收 益 扣 除
15%管理成本后，按每户房屋面积发放
分红，20m2 户型业主领到 320 元，该物
管会积极为业主发声，为开展小区治
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业内人士表示，公共收益应主要
用于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经业主
共同决定后，也可用于共有部位、共用
设施设备的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用
途。上述的一些案例，使用公共收益
必须经过业主共同决定程序，确保收
益真正服务于全体业主。

从“糊涂账”到“暖心账”

2026年1月11日 星期日
本版责编 朱凌锋 焦点焦点0303

山西新规让业主收益晒在阳光下

小区公共收益不再“隐身”

电梯广告静默滚动、公共车位按月
收费、公共区域对外出租……这些本属
于小区全体业主却长期“隐身”的收益，
一直是笔糊涂账，如今在山西省一份新
规的强光下无处遁形。

新年伊始，《山西省住宅物业服务标
准》正式实施，其中关于公共收益的管理
规定引发关注。事实上，早在 2025年 10

月，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的《关
于加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
见（试行）》，即作为我省物业服务新规配
套政策，对小区公共收益监管、使用作出
规范性提前部署，以开设三方共管专户、
定期公示等举措，直指长期困扰业主的
公共收益管理顽疾。文件清晰界定了包
括公共区域停车费、广告收入、共有设施

经营收入、公共房屋租金在内的九大类
公共收益归属全体或部分业主。

这项新政的出台，标志着山西省在
破解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难题上迈出
了关键一步。那么这个广受群众欢迎的
小区公共收益管理新规，能否快速落
地？公共收益监管难、使用难可能会卡
在哪里？

展望未来，新规落地实施后，要想
真正管好公共收益，需要业主提升权
利意识和参与能力。

业内人士介绍，在最新的《山西省
物业管理条例》中，很多需要业主共同
决定的事项，要求参与表决专有部分
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
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例如
改建建筑物、筹集维修资金、利用共有
部分从事经营活动等，但在关于制定
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选举业主
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等事
项上，则仅需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
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
的 业 主 同 意 。 这 意 味 着 相 比 其 他 事
项，业委会成立需要达到的参与表决
的业主数量门槛更低，为业委会的成
立提供了更加有利的前提。只有当足
够多的业主不再沉默，业委会的成立
和运作才有了基础，公共收益的管理
才能更加规范与透明。

此外，业主不要对公共收益的金
额 抱 有 太 高 的 期 待 。“ 在 很 多 人 的 认
识中，小区公共收益常被认为是一笔
巨款，电梯广告、停车费、快递柜进场
费等都是公共收益，一年下来肯定有
不少钱，但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较大
落差。”业内人士表示，这就要求大家
认清一个前提，可以被当做公共收益
的核心在于“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

这 意 味 着 产 权 归 属 是 判 断 公 共 收 益
的 重 要 标 准 。 很 多 小 区 都 有 开 发 商
拥 有 独 立 产 权 并 未 计 入 公 摊 的 沿 街
商 铺 、地 下 产 权 车 位 等 ，这 部 分 区 域
的 出 租 所 得 ，收 益 归 产 权 人 所 有 ，不
属于公共收益。此外，搞明白产权所
有 问 题 之 后 ，接 下 来 还 需 理 性 看 待

“有多少”。“公共收益的总量受小区
规 模 、地 段 品 质 、入 住 率 等 多 重 因 素
制约，不同小区具有巨大差异。业内
人 士 强 调 ，这 些 公 共 收 益 ，首 要 用 途
是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其次才是
经 业 主 共 同 决 定 用 于 设 施 更 新 或 社
区 福 利 。 个 别 小 区 用 公 共 收 益 发 放
福利的举动，是在保障上述用途且经
业主共同决定后，才能将部分结余用
于 发 放 福 利 。 居 民 不 宜 将 公 共 收 益
简单幻想为可以年年分红的“巨款”，
不仅不切实际，更易在资金使用时引
发无端猜忌和纠纷。

山西新规的出台，为破解公共收
益管理困局照亮了前路。然而，让“业
主的钱”真正安全透明、用之于公，既
需要制度的持续完善与刚性执行，也
离不开每一位业主从“旁观者”到“参
与者”的转变。从明确权属到阳光公
示，从政府推动到基层实践，这场关乎
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社区治理变革，
正在三晋大地深入推进并落地生根。

据《山西晚报》

分清收益家底，业主参与是关键

新规为公共收益划清权属

山西的新规落地首先面临的是基
层社区治理中一个普遍的问题——业
主委员会（业委会）的缺失与孱弱。这
一问题直接影响新规中的“三方共管”

“业主决策”等核心机制。
“关于公共收益，业委会是管理、监

督的核心角色，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
拥有业委会的小区占比极低。”业内人
士介绍，虽然没有官方统计的数据，但
有数千个住宅小区的省城太原，成立业
委会的小区比例仅占 10%。“很多小区业
主人数众多、利益多元，达到参与表决
的业主数量门槛极高。”业内人士进一
步解释，从现实情况来看，大部分业主
对小区成立业委会存在“搭便车”心理，
对出力不讨好的社区公共事务参与意
愿低，只能依靠少数热心业主“单打独
斗”。而业委会的工作需要付出大量时
间、精力，还有财力，且易陷入利益纠
纷、信任危机。此外，部分物业公司担
心业委会成立后会监督制衡甚至更换
物业，会利用其管理优势和信息不对称
进行隐性阻挠业主成立业委会，激化业
委会与业主、物业的矛盾。许多小区的
业委会筹备工作“一拖再拖”，甚至历时
数年也无法成功。

业委会的缺位直接导致新规中“三
方 共 管 ”机 制 面 临 困 难 。 业 内 人 士 介
绍，业委会、街道社区和物业主管部门
应形成稳定的三角监督关系。但在现

实中，这个三角常常因为缺少“业主”退
而求其次，转为物业管理委员会（物管
会）参与管理。“按照相关规定，物管会
是必须成立的，成立的目的是代行业主
委员会职责，组织业主共同决定物业管
理事项，并推动符合条件的区域召开业
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业内人
士表示，通常情况下，物管会由物业所
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
组建，由业主代表和社区工作者、社区

（村）党组织或居（村）民委员会代表等
共同组成。物管会的任期一般不超过 3
年，一旦小区成功选举出业主委员会，
物管会应在办理移交手续后解散。对
比业委会和物管会可以发现，业委会是
长期代表全体业主行使权利的常设机
构，而物管会则可以看作是临时履职、
并推动成立正式的业主委员会的临时
机构，由此可见，业委会更能代表业主
利益且具有长期性。

由于业委会普遍缺失，很多小区即
使由物业公司公布了公共收益，仍然会
引发业主诸多猜忌。现实中，由于缺乏
业委会的有效制衡，即便物管会、街道
社区想加强监管，也面临人手有限、问
题 堆 积 多 等 挑 战 ，难 以 兼 顾 到 每 个 小
区。更重要的是，当发生公共收益纠纷
时，分散的业主个体维权成本极高，没
有业委会，业主在追责、诉讼中会常面
临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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